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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聊 城 市 司 法 局

聊城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
聊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聊城监管分局

文件

聊自然资规发〔2023〕6 号

关于印发《聊城市推行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

登记服务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司法局，地方金融监督管

理局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，中国人民银行各支行：

为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认真落实省、市关于推行“带

押过户”的一系列工作要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等相关规定，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登记服务，

现印发《聊城市推行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登记服务实施方案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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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按照执行。实践中，如有未尽事宜或创新做法，请及时报告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聊城市司法局

聊城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聊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聊城监管分局

2023 年 3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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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推行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登记服务

实 施 方 案

为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认真落实省、市关于推行“带

押过户”的一系列工作要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等相关规定，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登记服务，

解决二手房交易过户中“转贷”时间长、交易风险高等问题，

降低交易成本、防范交易风险，更好实现便民惠企，特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部门协同配合，达到无缝衔接，强化资金监管，提升

工作效率，以“省成本、减时间、降风险、活市场”为目标，

促进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规范化服务；使在押二手房无需先行

结清房贷，即可完成所有权转移和新抵押权设立，创造“服务

贴心、业主省心、银行放心”的二手房过户服务新模式。

二、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办理流程

（一）全款买房模式

1、买卖双方持房屋买卖协议（合同），到公证机构签订提

存协议、授权委托书等文书，将购房款提交至公证机构提存账

户，由公证机构出具购房款到账提存公证书；

2、卖方通知其贷款银行，由卖方贷款银行出具同意“带押



— 4 —

过户”意见书；

3、买卖双方持买卖协议（合同）、卖方贷款银行出具的同

意“带押过户”意见书，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不动产转移登

记；

4、买方领取不动产权证书，信息共享至公证机构，并由公

证机构将房款转移至卖方贷款银行、卖方账户，贷款结清后，

卖方贷款银行申请解除抵押登记，买卖双方交易登记完成。

（二）贷款买房模式

1、房屋买卖双方需持房屋买卖协议（合同）到公证机构签

订提存协议、授权委托书等文书，并将买方首付款提交至公证

机构提存账户，由公证机构出具首付款到账提存公证书；

2、买方持购房协议及首付款到账证明，联系银行申请贷款；

3、买方银行审核买方手续，对贷款申请进行审批（若贷款

审核未通过，由公证机构将首付款返还至买方账户，买卖双方

交易取消；

4、若贷款审核通过，通知卖方贷款银行出具同意“带押过

户”意见书；由买卖双方及买方贷款银行持房屋买卖协议、借

（贷）款合同、抵押合同及卖方贷款银行同意带押过户意见书

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预告登记和抵押权预告

登记；

5、买方贷款银行领取抵押预告登记不动产登记证明后，将

买方贷款资金转至公证机构提存账户，由公证机构出具贷款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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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到账提存公证书，买卖双方与买方贷款银行，向不动产登记

部门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及抵押登记，登记部门审核办理过户

手续及抵押登记；

6、所涉房屋变更登记后，买方领取不动产权证书，买方贷

款银行领取不动产抵押登记证明，卖方贷款银行开具卖方应还

款余额证明，公证机构根据应还款余额证明将卖方未偿还贷款

转至卖方贷款银行。卖方贷款银行申请解除抵押登记。

7、卖方贷款银行解除卖方抵押登记后，信息共享至公证机

构，并由公证机构将剩余房款转至卖方账户，买卖双方交易登

记完成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部门要通力合作，密切配合，各自做好各自领域的工作，

形成统一的业务流程，确保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登记服务顺利

实施。

（一）各不动产登记中心应就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不同情

形，规范登记流程及所需材料，发挥“互联网+不动产登记”作

用，压缩办理时限，提高工作效率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县两级不

动产登记中心）

（二）各金融机构要梳理业务流程各环节存在的风险点，

做好内控、审批、发放、管理等方面衔接，加强相关政策及合

规操作的内部培训，相关单位做好政策宣传。（责任单位：中

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、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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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积金中心调整公积金贷款放款流程。将原过户及

抵押后放款的流程调整为预告登记后即放款，买卖双方共同申

请办理房产转移预告登记及抵押预告登记后即可完成贷款发

放，实现贷款资金的到账与转移登记手续同步办理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）

（四）公证机构提供公证提存、委托公证及其他公证法律

服务，搭建起买卖双方之间及买卖双方银行之间互信的桥梁，

保障二手房交易安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司法局）

（五）依法依规对金融机构“带押过户”业务进行指导、

监督、管理，督促做好风险的防范和化解，推动业务办理顺畅。

（责任单位：聊城银保监分局）

附件：1.全款买房流程图

2.贷款买房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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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全款买房流程图

买卖双方：签订买卖协议（合同）

买卖双方：到公证机构签订提存协议、授

权委托书等文书，将购房款提交至公证机

卖方银行：出具同意“带押过户”意见

买卖双方：买卖双方向不动产登记部门

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

买 方：领取不动产产权证书

公证机构：将房款转移至卖方银行、卖

方账户

交易登记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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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贷款买房流程图

买卖双方：签订买卖协议（合同）

买卖双方：到公证机构签订提存协议、

授权委托书等文书，将首付款提交至公

买 方：持购房协议（合同）、首付款

公证机构：将首付

卖方银行：出具同

意“带押过户”意

买卖双方、买方银行：持房屋买卖协议（合

同）、借（贷）款合同、抵押合同向不动

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预告登

卖方通知

贷款银行

贷款审

核通过

双方交易取消

买方银行：银行部

门审核买方手续

资料，审批贷款发

买方银行：将贷款转至公证机构提存账户，

公证机构：出具贷款资金到账提存公证书

买卖双方、买方银行：向不动产登记部门

买 方：领取不动产权证书

买方银行：领取不动产抵押登记证明

卖方银行：开具卖方应还款余额证明

贷款审核通过通知卖方贷款银行

贷款审

核未通过

交易登记完成

卖方银行：解除

卖方抵押登记

公证机构：将剩

余房款转至卖


